
    社區開放空間使用登記表 

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登計單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(屬性需為文山區非營利組織、藝文團體、公益團體、社區團體)

登記場地 3F □藝文大教室【清潔費 200 元】 
2F □圓屋 【辦活動免費。請於一月前申請，並檢附活動計劃書。】 

登記用途 □開會 □公益活動 □免費社區課程、講座 □其他______________ 

1    年   月   日  □上午 09:00-12:30□下午 13:30-17:00□晚上 18:00-21:30 
2    年   月   日  □上午 09:00-12:30□下午 13:30-17:00□晚上 18:00-21:30 
3    年   月   日  □上午 09:00-12:30□下午 13:30-17:00□晚上 18:00-21:30 

登記時段 

4    年   月   日  □上午 09:00-12:30□下午 13:30-17:00□晚上 18:00-21:30 
免費設備提供(請自行布置並歸回原位) 
□課桌   張 □折合椅   張  
□白板 1 張 
□ 教學用擴音機 1 台 (請自備 3 號電池 6 枚) 
付費設備提供 (與表演 36 房合辦活動者可免租金) 
□單槍投影機（含螢幕 100 吋）－ 1,000 元／時段、（200 吋）2,500 元 
□DVD 放影機 － 300 元／時段 
□移動式音響（含音箱喇叭 2 個、麥克風 2 支、CD Player）－1,000 元／時段  

設備使用 

□麥克風 1 支 － 500 元／時段 
額外電力 □是  □否  □自備電器為___________________ 

其他費用 □人員加班費：         元（00:00-09:00、22:00-24:00 每人每小時 400 元） 

總共費用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附送文件 □活動計畫書 □場地佈置圖 □文宣品  □立案證明及負責人身份證影本 

□其他相關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

備    註  

※茲登記使用 貴館社區空間，願遵守表演 36 房社區開放空間使用公約（詳背面公約）。 
  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E -  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館長：             主管：             技術組：              承辦：              



社區開放空間使用公約 

1) 本社區開放空間為公共性質，使用單位請共同維護空間品質。請自行佈置場地，使

用結束後請將空間恢復原狀、並清潔善後。 

2) 社區空間登記使用以社區、文化、藝術、學術、教育等性質活動為主。申請單位舉

辦活動應維護週遭社區環境安寧。 

3) 有意使用登記場地之單位需填寫社區開放空間使用登記表，使用藝文教室者並當場

繳交清潔費 200 元。 

4) 二樓圓屋歡迎自由閱覽書櫃上書籍，閱畢請歸位。歡迎捐贈書籍，擔任表演 36 房

社區志工。聊天交談時，請低聲，勿吵到其他民眾。 

5) 三樓藝文教室木質地板易受損傷，請善加愛惜，請勿使用黏貼膠帶、圖釘等以致刮

傷地板及牆面，本館設備請愛惜使用，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或修復至完整為止。 

6) 桌椅若有移動，請自行歸回原位，並注意勿刮傷地板。 

7) 請共同保持清潔，如有弄髒，請自行使用洗手間旁抹布擦拭乾淨，並將抹布歸位。

垃圾請隨手攜至洗手間旁垃圾桶丟棄，並確實做好分類。 

8) 空間內展覽物品，請勿碰觸或破壞。 

9) 請勿於室內吸煙。 

10) 請隨身保管重要財物。 

11) 本空間是屬於所有社區居民的藝文空間，請大家一起愛惜。 

 


